
威海市物业管理区域划分

申
请
书
物业管理区域名称                       
坐 落 位 置                            

申 请 单 位                            
填 报 日 期                            

威海市物业管理办公室印制
	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
	
	资质
等级
	
	证书编号
	

	办公地点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物业项目基本情况

	物业管理区域名称
	

	坐落地点
	区（市）                 道（路、街）     号

	所在街道（乡镇）
	
	所在社区居委会
	

	四至范围
	东：
	南：

	
	西：
	北：

	物业类型
	
	占地面积
	m2
	总建筑面积
	           m2

	总套数（套）
	
	住宅建筑
面积
	                                         m2
	非住宅建筑面积
	           m2

	物业服务
用房
	具体坐落：

	
	建筑面积：

	提交资料
	1. 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权证明；
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3. 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
4. 项目规划设计方案；
5. 地名核准文件。
注：以上要件需核对原件后留存复印件。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根据《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八条、第十二条相关规定，同意将             划分为     个物业管理区域。

                                    经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区（市）物业主管部门意见
	根据《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八条、第十二条相关规定，同意将             划分为     个物业管理区域。

经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市物业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人：                             
领导批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物业类型分：多层住宅、（小）高层住宅、别墅、商务办公楼、商业用房、工业用房、学校、医院、其他物业。

2、区（市）物业主管部门在征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意见后，上报市物业管理办公室，符合相关规定的市物业管理办公室向申请人出具《威海市物业管理区域划分意见书》，并将《意见书》抄送物业项目所在地的辖区物业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作为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基础性资料。

3、本表一式三份，市、区（市）物业主管部门、物业项目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各留存一份。

	物业管理区域划分意见书
	威物划第        号

	领取人
	
	领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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